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述
项目名称：惠州市实验中学本部食堂及小卖部采购设计项目；
项目地点：惠州市实验中学（惠城区三环南路一号）；
项目背景：为优化校园生活服务设施，提升师生就餐及购物体验，学校计划对现有食堂及小卖部进行重新设计。
二、设计范围
食堂设计：包括但不限于就餐区域、厨房操作间、备餐间、餐具清洗消毒间、食材储存间等功能区域的规划与设计，涵盖室内装修设计、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计以及消防、通风系统设计。
小卖部设计：包含商品陈列区、收银区、仓储区等区域设计，涉及室内布局、货架陈列设计、照明及电气系统设计等。
三、设计要求
功能需求：设计需充分考虑师生使用的便捷性与高效性，合理规划各功能区域，确保人流、物流畅通。例如，食堂就餐区座位布局要满足不同时段就餐人数需求，小卖部商品陈列要便于顾客选购。
风格要求：体现校园文化特色，营造温馨、舒适、积极向上的就餐与购物环境，色彩搭配协调，装饰元素与校园整体风格相融合。
安全与卫生标准：严格遵循国家相关建筑安全、消防、卫生标准规范，如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无阻，通风系统满足卫生要求，食材储存区域符合食品安全标准。
四、成果交付
设计方案文本：提供完整的设计方案说明书，阐述设计理念、功能布局规划、材料选用说明等内容。
图纸：包括但不限于平面图、立面图、剖面图、效果图（食堂及小卖部各不少于 1 张），图纸需达到施工图纸深度要求，标注准确尺寸、材质等信息。
预算清单：详细列出设计涉及的各项费用预算，包括装修材料费用、设备采购费用、施工费用等明细。
五、时间节点
设计周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设计方案提交，初步方案经学校审核通过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最终设计成果交付。
配合服务期限：在项目施工期间，设计单位需提供现场技术指导服务，服务期限自项目开工之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。
六、其他要求
投标公司需具备相关设计资质及丰富的类似项目设计经验，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资质证明及过往项目案例资料。
设计过程中，设计单位需与学校保持密切沟通，根据学校意见及时调整设计方案。


评审表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分值构成
	商务部分30.0分
技术部分30.0分
报价得分40.0分

	技术部分
	空间布局设计方案 (5分)
	在符合建筑设计要求的前提下，妥善利用好空间，合理分割。疏密有序，主次分明，展现清晰，动静结合，展线分布，参观视角、观看视距、通行疏散安全、需符合人类工效学。须提供空间布局设计方案 方案完全适用且优于采购需求，得5分； 方案内容不能完全满足采购要求得3分； 不提供方案不得分。

	
	进度保障方案 (10分)
	报价供应商根据需求要求制定内容详尽，准确、清晰、完整，计划编制科学合理可行的进度保障方案： 方案完全适用且优于采购需求，得10分； 方案内容详细，但不能完全满足采购要求得7分；方案内容不详细且不能满足采购要求得3分； 不提供方案不得分。

	
	总体设计方案 (15分)
	在形象、空间、建筑与色彩设计建设上，与学校整体环境、与所在建筑环境体现的氛围相适应、相融合，与学校文化内涵和文化建设相铺相成，做到布展典雅、布局精巧、空间合理、功能齐全、结构可靠。须提供详细的设计说明、多角度的设计效果图和设计方案： 方案内容详细并完全适用且优于采购需求，得15分； 方案内容详细但不能完全满足采购要求得10分；方案内容不详细并不能适用且优于采购需求得5分； 不提供方案不得分。

	商务部分
	公司资质 (10.0分)
	具有建筑设计资质，提供证书复印件，甲级资质得10分，乙级资质得7分，丙级及以下资质得3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
	
	业绩经验 (10.0分)
	自2021年1月1日至今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,报价人独立完成设计施工类项目情况。每完成1个项目业绩得2分，满分10分。 注：须提供合同及竣工验收报告复印件，并加盖报价人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	
	用户评价 (10.0分)
	2021年以来的项目（必须为以上业绩情况中有效计分的业绩），获得项目用户评价为优秀、满意或相当于类似正面评价，每份得2分，最高10分。（注：提供合同甲方或甲方项目主管部门盖章的评价文件，不提供不得分）。

	投标报价
	投标报价得分 (40.0分)
	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以投标下浮率最高投标的下浮率为评标基准率，其价格得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得分统一按照以下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(1-评标基准率/1-投标下浮率)×4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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